第四篇  公路
第五章  道路交通安全
第六節  臺南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103年度臺南市執行道路交通安全績效優良，A1事故死亡人數為179人，較去年度減少12人，下降幅度達6、3%，同年度事故受傷人數亦為六都第二低，道安各相關局處從管考、工程、執法、監理、教育、宣導等方面，各司其職，互相支援，積極思考創新之策進作為，有效減低事故發生。

臺南市道安綜合管考工作由交通局主辦。103年度共按月召開道安會議12次，每月均有召開，且全年度歷次會議均由市長親自主持，顯見本市對道安工作之重視。其次，為加強事故防制，確實檢討A1事故成因，101年度起由綜管小組召集，組成「道路交通事故防制工作圈」針對每一件A1事故詳加檢討，並重複檢視、列管改進事項，至103年底已召開31次會議（103年共計召開12次會議），成效良好，將持續辦理。

此外，針對重大交通政策，亦由綜管小組主導整合各小組資源及人力，包括如：春節連續假期交通疏導專案、大客車行駛管制路線總體檢、全面檢討全市砂石車大貨車行駛路線規劃案等，配合政策落實推動各項工作。

臺南市執行第11期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3年度工作執行計畫，執行期間自103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共分為52項計畫如下：

強化道安組織功能與管考作業1項
加強道路交通工程設施與管理10項
強化公路監理執行與管理21項
加強道路交通執法8項
加強道路交通安全教育8項
加強道路交通安全宣導4項
一、強化道安組織功能與管考作業

（一）103年度道安工作創新作為

1、 為加強減少交通事故，由交通局道安會報秘書組規劃交通守護關心GO(夠)計畫，以客製化、生活化、在地化等行銷概念，含括兒童、青年及長者辦理多樣化道安宣導，辦理「道安走唱團」、「行動宣傳營」、「星光夜總會」三大主題宣導活動積極下鄉宣導，行跡至臺南市較偏遠地區之社區、活動中心、廟口、學校、醫院…等地方，將交通安全觀念藉由活動中之專業人員講解、影片宣導、有獎徵答、卡拉ok等寓教於樂之方式，且有發放宣導品(DM、安平劍獅「平安守護」交通安全御守、發光計步器、反光手環等)，讓民眾能了解交通安全之觀念，並讓高齡長者、自行車用路人注意自身交通安全，吸引民眾多加吸收道安觀念，回響熱烈。
2、 結合「安全大臺南」旗艦計畫，結合院頒道安計畫、全國道安扎根強化行動計畫及市府相關工作，綜合管考並列入道安大會議事，擴展道安工作廣度。

3、 推動「打擊A1向前行」計畫，A1事故發生後1週內完成現勘研擬改善方案，成立「交通事故防制工作圈」，深入檢討A1交通事故，主動改善既有交通設施，以降低A1類交通事故。

4、 道安會報廣邀公會、工會、運輸業者、管線單位出席，廣納各界建議，建構交通安全溝通平臺。

5、 完成「臺南市使用道路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審議作業要點」修定，建全交維審議制度，確保審查及工程品質，增進用路安全。
（二）道安會報議事執行情形

1、 103年度臺南市召開道安會報大會共計12次，每月均有召開。

2、 103年度臺南市道安會報由召集人賴市長親自主持12次，且歷次會報中，副召集人顏副市長純左及執行秘書張局長政源均親自出席，顯見臺南市政府各級長官對道安工作之重視。

3、 臺南市道安會報除由各小組首長擔任委員之外，歷次會報均邀請轄內貨運業、計程車業、遊覽車業、公共汽車等運輸業公會、駕駛人職業工會代表列席。其他出（列）席之交通相關單位計有：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臺鐵局臺南及新營車站、鐵路警察局、高鐵公司臺南站、新營客運、高雄客運、興南客運、義交大隊等，以期發揮會報之交通平臺溝通功能。

4、 103年度道安會報審議提案共27案，臨時動議17案。

5、 103年度道安會報決議及主席指（裁）示事項列管案件共8案，均已全數由權責單位辦理完竣。

（三）道安會報辦理「交通事故防制工作圈」執行情形

1、 鑒於臺南市道安會報每月召開之大會係決定主要上位之政策方向；玆為強化各小組細部工作執行管考、增進道安會報各小組間工作連繫、深入瞭解轄內事故特性並有效擬定對策，以提升事故防制成效，進而確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臺南市政府道安會報特擬定「道路交通事故防制工作圈實施計畫」並自101年6月份開始執行。至103年12月止，已召開31次工作圈會議。

2、 工作圈由執行秘書擔任主席，並由各小組指派專人1人擔任成員，該名成員應出席會議、參與討論決策並協助傳達各組應執行之工作。

3、 工作圈會議每月召開1次，101年至103年底已召開31次會議（103年共計召開12次會議）。主要功能包括：管考各小組工作計畫執行進度、初審道安大會提案、逐案討論前一月份A1事故、列管A1事故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其他需協調事項等。

4、 工作圈會議均於每月道安會報大會前召開，其會議結論、重要成果及需裁示事項提報每月道安會議備查或議決。

（四）道安會報辦理院頒計畫管考執行情形

1、 臺南市道安會報103年度辦理院頒計畫計52項，各主辦單位均按月提報執行進度，並提報臺南市道安會報工作圈會議及每月道安大會備查。

2、 除院頒計畫外，臺南市道安會報結合「安全大臺南」旗艦計畫，自行研定相關安全計畫共9項，亦同時按月列管備查。

（五）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辦理103年度初評執行情形

1、 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訂於103年12月23日辦理103年度執行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初評作業，是日除實施書面考評外，亦安排實地視導。

2、 初評召集人為劉副祕書長建忻。評審小組成員包括：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陳教授建旭、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魏教授健宏、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胡教授大瀛、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鄭教授永祥、臺南市立東原國中黃校長添勇、自由時報黃文鍠先生。

3、 初評考核結果暨缺點、建議事項改善及追蹤辦理情形於104年1月15日以府研管字第1040056020號函送各小組辦理後續事宜，並提送臺南市道安會報於交通事故防制工作圈會議進行討論及確認，後續按季列管並送臺南市道安會報備查。

4、 臺南市政府已於104年1月14日以府研管字第1040055882號函送初評作業報告請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備查。

（六）道安會報辦理行人交通安全宣導執行情形

1、 臺南市道安會報團隊規劃交通守護關心GO(夠)計畫，以客製化、生活化、在地化等行銷概念，含括兒童、青年及長者辦理多樣化道安宣導活動，包含「道安金安全之道安走唱團」、「守護第一名之行動宣傳營」及「關心鬥陣ㄟ之星光夜總會」等活動，103年1至12月間於全市活動辦理共計16場次，宣導人次約4,000人，媒體曝光55以上。

2、 「道安金安全之道安走唱團」宣導係以高齡者為主要對象，配合高齡者日常作息時間、活動中心及廟方聚會，於廟口及社區活動中心架設卡拉OK、播放宣導影片方式辦理宣導。

3、 「守護第一名之行動宣傳營」係以幼稚園及小學生為主要對象，與校園合作以cosplay扮演方式設計分組搶答競賽、闖關遊戲，結業時頒授「交通小尖兵」證書達成宣導效果。

4、 「關心鬥陣ㄟ之星光夜總會」係以年輕族群為對象（包含遊客及本市市民），於夜市倣效攤販大聲公叫賣並以有獎問答方式向參與民眾宣導交通政策及交通安全重要性。

（七）道安會報辦理使用道路施工交通維持計畫審查執行情形

1、 完成「臺南市使用道路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審議作業要點」訂定發布

2、 102年共計125件交維計畫審查通過(含提送道安會報交維計畫書75件)，另有23件交維計畫稽查。

3、 103年共計有117件交維計畫審查通過（含提送道安會報交維計畫書65件），另有17件交維計畫書稽查。

（八）臺南市政府各項交通專案措施執行情形

1、 春節交通疏導計畫

(1) 疏導地區涵蓋全市各主要風景區及活動

a. 赤崁樓周邊地區
b. 安平周邊地區
c. 梅嶺風景區
d. 關子嶺風景區
e. 七股鹽山及黑面琵鷺賞鳥區 
f. 虎頭埤風景區
g. 鹽水月津港燈節
h. 台南百花祭

i. 都會公園博物館園區奇美館
j. 北門婚紗美地
k. 聖母廟煙火及蜂炮活動
l. 鹽水蜂炮活動
(2) 精進作為：

a. 「安平」地區正式啟動智慧交通系統，除了已設置完善的行車監控與停車導引系統，也提供行動應用程式「安平GO好行」APP，讓開車民眾能隨時隨地掌控安平區的停車空間及行車動線。
b. 都會公園博物館園區奇美館—行駛高南雙城快線，每日8班(平假日皆同)、沙旗美月世界快線，例假日每日16班延駛至園區。
(3) 宣導措施(春節期間交通疏導資訊)
a. 國際網路宣導：

(a)LINE」臺南市政府官方帳號。

(b)本府交通局首頁http://www、tainan、gov、tw/traffic/。
(c)臺南市即時交通資訊網http://tntcc、tainan、gov、tw/。
b. 媒體宣導：

(a)104、2、10有線電視－市民心聲。

(b)104、2、12台南GO好行、春節好心情~「記者會」。
(c)104、2、13~22警廣廣告託播。
c. 平面文宣：
(a)本市古蹟、重要風景區交通管制疏導及免費接駁車行駛路線圖，印製宣導摺頁5萬份，可於臺南市政府交通局首頁下載。

(b)宣導摺頁發送國1新營、仁德服務區，國3東山、關廟服務區，雲嘉南、西拉雅風管處，臺鐵台南、高鐵台南站協助宣導。 
d. 宣導摺頁發送本府觀旅局各旅服中心、文化局各古蹟及藝文中心、市民服務中心、民治市政中心協助宣導。
2、 砂石車、大貨車行駛路線及管制策略總檢討：
    因應縣市合併，道路主管機關及幾合條件均不同，市府重新整合砂石車行駛範圍：臺南市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區、安平區及安南區中華東路以西、中華西路以東、中華南路以北、中華北路以南、公園路中正橋以南、西門路北辰橋以南、開元路開元橋以西範圍內之道路，聯結車全日、大貨車7時至9時及17時至19時禁止通行；另31區因範圍廣大且為因應區公所、地方民意之需求，採公告允許通行時段，公告行駛範圍以各區之聯外道路為主，其公告行駛路線計: 省道計10條路線，市道計11條路線，區道計21條路線，及部分市區道路、工業區等路線。

    玆因大貨車行駛與禁行限制係考量道路狀態不宜特殊車輛經常性行駛，包含道路幾何條件、交通量、道路服務水準及安全管理等，臺南市除予以通案性原則公告禁行外，並於102年12月完成「臺南市大型車輛(大貨車、砂石車、聯結車)行駛與禁行路線管制策略整體規劃」案，重新調整各行政區砂石車、聯結車等大型車輛行駛範圍及路線，並就各都市計畫區內道路詳加檢討，訂定管理策略，提供相關單位參考運用。除原則性公告外，部分路段視現地道路條件及交通安全等因素邀集相關單位會勘取得共識後設置相關禁制標誌牌。另於轄內已公告之禁行路線均已設置相關禁制標誌牌。
3、 檢討大客車行駛管制路線：
    配合交通部全面清查各級道路大客車禁行及應注意路段，臺南市道安會報責成各區公所就轄內鄉道、產業道路等全面檢視，必要時並辦理會勘，提道安大會審議後由交通局辦理公告並函送公路總局。本項作業並已責成各區公所長期持續辦理，103年持續由轄內各公所檢視轄內山區道路安全，並新增左鎮區南162線(岡林-龍崎)路段為大客車禁行路段及修正玉井區產業道路(明泉寺-虎頭山)為全日禁行甲類大客車路段。截至103年度共計建置公告禁行路段11處，行駛應特別注意路段32處，共計檢討或建置43處。
二、加強道路交通工程設施與管理
（一）改善公路及市區易肇事路線、路段及路口

1、 易肇事路段改善經費成長率

(1) 「第31期台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計12處）經費146萬1,820元，相較第30期經費減少272萬2,750元。

(2) 「103年轄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經費460萬元（含自籌230萬元及交通部補助230萬元）與102年相同。

2、 易肇事路段改善績效評估：本市易肇事路段改善後，分析第31期肇事次數由132次降為57次，平均肇事率約降低56、82%，死亡人數由2人變為0人，受傷人數由193人降為66人，受傷人數降低65、8％；而「轄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所辦理改善路口之前後肇事資料分析為：改善路口11處，其改善前肇事件數計111件、受傷151人，而改善後103年肇事件數降為57件、受傷人數更降為66人，改善情況尚稱良好。

（二）規劃並公告砂石車行駛及禁行路線

1、 因應縣市合併，道路主管機關及幾合條件均不同，市府重新整合砂石車行駛範圍：臺南市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區、安平區及安南區中華東路以西、中華西路以東、中華南路以北、中華北路以南、公園路中正橋以南、西門路北辰橋以南、開元路開元橋以西範圍內之道路，聯結車全日、大貨車7時至9時及17時至19時禁止通行；另31區因範圍廣大且為因應區公所、地方民意之需求，採公告允許通行時段，公告行駛範圍以各區之聯外道路為主，其公告行駛路線計：省道計10條路線，市道計11條路線，區道計21條路線，及部分市區道路、工業區等路線。

2、 玆因大貨車行駛與禁行限制係考量道路狀態不宜特殊車輛經常性行駛，包含道路幾何條件、交通量、道路服務水準及安全管理等，本市除予以通案性原則公告禁行外，並於102年12月完成「臺南市大型車輛(大貨車、砂石車、聯結車)行駛與禁行路線管制策略整體規劃」案，重新調整各行政區砂石車、聯結車等大型車輛行駛範圍及路線，並就各都市計畫區內道路詳加檢討，訂定管理策略，提供相關單位參考運用。除原則性公告外，部分路段視現地道路條件及交通安全等因素邀集相關單位會勘取得共識後設置相關禁制標誌牌。
3、 轄內公告之禁行路線，103年度共計設置禁制標誌及告示牌24面。
（三）加強道路交通安全功能與水準

1、 配合院頒103年「無號誌路口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機車分流規劃交通工程計畫」、「提昇幹道交通安全與順暢計畫」檢討設置停讓標誌標線辦理，以年度單價標方式持續實施。標誌共新設1,987面，維修標誌計636面，1,075個路面標記及反光導標，新設或更新反射鏡358組，維修285組，減速墊新設35公尺、維修42公尺，號誌新設67組，改善維修3,582組，103年度標線增繪45萬8,263公尺，改善標線12萬1,470公尺，「停」標字計147處，「慢」標字計330處，機慢車停等區101處，機慢車二段左轉待轉區63處。

2、 A1類交通事故皆於發生後5工作日內均立即邀集交通局、警察局交通大隊、各區公所及所轄分局辦理實地道路交通工程安全改善會勘，並研提交通工程改善措施。

3、 有關「第31期台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臺南市總計提報12處已全數改善完成（執行率100﹪），包括東區崇學路與東門路二段口、永康區忠孝路與忠孝路308巷口、中華路與大武街口、中正北路（台1線）與蔦松二街口、北區中華北路與海安路口、安平區中華西路二段與安平路口、中西區海安路與民生路口、南區大同路二段與國民路口、明興路與明興路1181巷口、金華路二段與健康路二段口、健康路二段與夏林路口及新市區中山路（台1線）與光華街口等12處路口，增繪轉彎線、行人穿越道線並補繪不明標線，及增設閃光或三色號誌等，均已全數改善完成。本市易肇事路段改善後，肇事次數由132次降為57次，平均肇事率約降低56、82%，死亡人數由2人變為0人，受傷人數由193人降為66人，受傷人數降低65、8％，改善情況尚稱良好。

4、 103年度A1類事故共計179件，均會同相關單位會勘研擬改善措施，並於執行後追蹤其改善績效。有關交通工程改善部分計有：關廟區香洋里花園一街297號（號誌加設黃燈倒數計時器及中正路專用號誌牌面）、龍崎區土崎里外考潭11-5號旁（設置「警6險降坡」標誌1組，劃設減速標線2組）、安平區國平路建平七街(口)（號誌運作時間調整為全天三色管制）、後壁區嘉田里12-14號前臺一線道27,935K處（附近）（增設機車兩段式左轉待轉區、「遵20」標誌）、中西區金華路與中正路口（補繪不明標線，遷移「禁止右轉」標誌牌面）、安南區頂安街68巷頂安街(口)（增設行穿線並設置當心行人標誌，增設轉彎線）等124件，均已完成。
5、 辦理103年度太陽能交通安全設施工程，設置地點包括臺南市較易發生肇事地點、彎道、橋樑、地下道及分隔島頭辦理設置太陽能LED交通標誌，共於永康區、新化區及楠西區等12區共28處新設65面太陽能LED標誌，藉以提昇用路人安全。
（四）提昇交通號誌功能與管理

1、 103年度新設交通設施工程，編列經費4,500萬元，新設號誌83處，改善更新號誌136處，另103年度總計維修檢查臺南市號誌4,152處。

2、 103年針對車流特性或尖峰時段檢討修改號誌之週期、時比、時差或管制時段共計310次，並調整西門路、安明路、民生路及永成路等主要幹道共62條路段實施或調整幹道連鎖控制。

3、 103年度分別編列850萬經費辦理號誌控制器汰換工程，將老舊號誌控制器汰舊換新，共計汰換北門路段、北汕尾路段、民權路段、永華路段、仁德區中山路段等108台號誌控制器，提升可靠度，減少故障率。
4、 103年「智慧交通基礎建設與應用計畫-區域交控整合計畫」除了改善東區裕農路、東寧路、東門路仁德區太子路及中山路等路段之號誌時制外，並進行介接本府警察局之治安監視系統影像及AVI車牌辨識資料，提供交通局交控系統之應用。

5、 實施一路長綠改善計畫，市府交通局自102年起，為改善臺南市市區道路及重要聯外道路車輛續進效果，利用號誌時差，延長車輛綠燈行駛距離，減少車輛停等及延滯時間，平均可節省8%-20%之旅行時間，103年度共改善東區裕農路、東門路及安南區北安路及安明路等4條路段。
（五）改善行人及弱勢團體交通環境

1、 市府執行103年度院頒「無號誌路口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及「行人與自行車設施改善計畫」，配合改善行人及弱勢團體交通環境：行人號誌工程，新設50處行人倒數計時器；於交通標誌設置當心行人或注意學童等標誌計66面；103年度於行人與自行車設施改善計畫標繪行人穿越道標線計2,100公尺。有助於行人及弱勢團體使用，成效良好。

2、 市府以人本交通為推動原則，針對本市學校、商圈或人潮眾多的地方，評估增設行人專用時相及行人觸動號誌，103年度共增設4處行人專用時相，及2處行人觸動號誌，並邀請成大幼稚園及家長參加行人專用時相啟用活動，受民眾好評。

3、 清除道路障礙具體執行成果: 103年度拆除廣告招牌539件。
4、 行人步道（巷道）系統

(1) 103年配為向內政部營建署爭取經費辦理「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示範計畫」由臺南市工務局編列經費辦理「103年度臺南市騎樓整平路段意願調查與規劃設計(開口契約)」預先辦理住戶同意書取得及後續規畫設計，以便辦理後續工程施作，並製作計畫書在103年12月31日以南市工養一字第1031256655號函申請850萬5,000元經費辦理騎樓整平工程。

(2) 為使臺南市人行道能有一致性，且符合內政部頒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六章人行道、第十三章公共設施帶及第十四章無障礙設施等相關規定，臺南市政府特別制定人行道設計則及施作SOP，施行3年來已修訂三次，以期使更符合實際需求並使臺南市人行道更有一致性，且符合無障礙通行。

(3) 103年改善人行道34,134平方公尺，並向內政部營建署爭取「市區道路人行環境建設計畫」辦理人行道改善案件共計6件，總經費3,182、3萬元，除辦理人行道鋪面改善外，主要在增設(改善)無障礙斜坡道及更換人行道上細目型水溝蓋，提供用路人安全、舒適、無障礙的人行環境。

(4) 內政部營建署為有效推動建構市區道路無障礙環境，提供用路人安全、舒適、無障礙的人行環境，特別舉辦「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臺南市政府103年度獲得全國第1名，並獲頒「103年度友善城市人行環境大獎」。

5、 103年度臺南市身心障礙者專用汽機車停車位計343席，另自98年2月10日起於臺南市公11立體地下停車場、海安公6停車場及海安路地下停車場提供身心障礙者（憑身心障礙手冊認定）「限時免費、逾時半價」之優惠方式，鼓勵身心障礙者優惠使用路外停車場。
6、 大眾運輸系統交通環境改善

(1) 以捷運服務之思維，推動幹支線公車結合台鐵的公共運輸系統之6大幹線、74條支線於102年8月全面完成開通，103年再增開4條彈性公車路線，整體運量較102年度增加77、95%，搭乘人數從463萬0,462人次增加為823萬9,814人次，使用電子票證搭乘可享基本票價免費（26元），2小時內轉乘除基本票價免費外可再享9元優惠。
(2) 市區公車部分新增19路公車，總計共18條公車路線，103年運量較102年度增加21、85%，搭乘人數從683萬2,662人次增加為832萬5,368人次；大台南公車103年度總運量達1,656萬5,182人次，成長39、1%。
(3) 為提供民眾舒適的候車環境及提昇搭乘資訊取得之便利性，自101年底即著手進行客運業者場站整建作業，103年補助客運業者完成佳里站改善作業及市府自建善化轉運站均於11月完工啟用。
(4) 為提供民眾便捷舒適的運輸服務，逐年爭取交通部補助計畫辦理本市所轄客運業者（府城、興南、新營客運）進行車輛汰舊換新，103年度共計新購17輛營運車輛，其中10輛為低地板公車，有效拓展服務路線，營造友善乘車服務。
(5) 公車候車亭建置方面，103年度共計完成10座文化型候車亭與85座簡易型候車亭，其中幹線公車候車亭之亭體，其顏色係搭配幹線公車系統綠、藍、棕、橘、黃、紅等6大色系，有效型塑一體之識別系統，並全數裝設公車動態資訊系統看板。
(6) 103年度為提供民眾市公車即時到站資訊，配合所建置候車亭、各大轉運節點（客運轉運站、火車站、高鐵站），合計完成建置各型智慧型LED顯示器149組，包含26組設置於超商、學校等異業結盟動態LED資訊，有效降低民眾候車時不確定性。
(7) 配合捷運化公共運輸系統幹支線公車上路及改善市區公車舊式站牌，103年度共計完成917支新式站牌設置，除保留既有傳統型旗桿式站牌之牌面所提供的公車路線與方向資訊外，更將公車路線及相關資訊移至離地約110公分之圓(滾)筒，藉由轉動圓(滾)筒方式，方便乘客直接閱讀，圓(滾)筒資訊明確方便民眾辨識公車行駛方向，每支新式站牌可同時容納4條公車路線資訊，並利用牌面色彩對比方式，有效提升辨識度。另建置60支獨立式智慧站牌，以提供民眾準確的公車動態資訊。
(8) 103年度舉辦「禮貌駕駛、優良駕駛選拔與表揚」活動，透過民眾、客運業者及主管機關三方參與進行選拔評分，選出市公車禮貌駕駛、績優駕駛及計程車優良駕駛各6位，並舉辦頒獎典禮表揚優良駕駛。
（六）改善道路交通瓶頸路段、路口

1、 配合院頒103年度「無號誌路口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機車分流規劃交通工程計畫」、「提昇幹道交通安全與順暢畫」、「行人與自行車設施改善計畫」，並檢討設置停讓標誌標線，以年度單價標方式持續實施。

2、 配合交通部政策辦理「102智慧交通基礎建設與應用計畫-區域交控整合計畫」，本計畫進行東區東寧路、裕農路等路段之號誌時制重整，並配合國道高速公路局研訂永康交流道下匝道車流號制控制策略，搭配往年完成之時制重整路段，構築出一個完整的時制重整路網，有效舒緩北區、東區與永康區、仁德區之間往來之龐大交通量。

3、 配合交通部政策辦理「103智慧交通基礎建設與應用計畫-區域交控整合計畫」，本計畫進行東區東門路與仁德區中山路等路段之號誌時制重整，並配合國道高速公路局研訂永康交流道上匝道車流號制控制策略，搭配往年完成之時制重整路段，構築出一個完整的時制重整路網，有效舒緩北區、東區與永康區、仁德區之間往來之龐大交通量。

4、 辦理「102年安平觀光地區行車監控疏導與停車導引系統建置計畫」，研擬適合安平觀光地區交通特性之行車疏導及停車導引策略，透過VD(車輛偵測器)、CMS(資訊可變標誌)、CCTV(路口影像監視器)、AVI(車輛辨識系統)及停車場停車格位偵測系統，以蒐集道路交通即時資訊並由監視畫面確認道路擁擠程度，透過CMS發佈相關資訊，以達到紓解車流之目的。

5、 實施103年安平等地區例假日及元旦與春節交通疏導計畫及替代道路計畫，配合各項大型活動及春節連續假期規劃交通運輸計畫，據以執行交通維持及疏導措施，減輕交通負荷。相關活動設置指示標誌包含「月津港燈節」、「鹽水烽炮」設置導引指示牌81面、「103年全國身障運動會」設置導引指示牌377面、「2014台南馬沙溝音樂節」設置導引指示」牌45面、「2014臺灣國際蘭展」設置導引指示」牌58面及2014年春節疏運於安平地區、赤崁樓等設置指引牌面，共計設置230面。
（七）路邊停車規劃與收費管理

1、 依據院頒方案，除辦理例行性之路邊收費停車格位管理與維護作業外，並陸續增闢收費管理路段，改善車主查詢繳費方式，加強路邊停車費催繳作業，並實施列管、查報嚴重欠費與車籍異常等車輛，移請警察機關拖吊保管作業，並強制車主領車前結清欠費，以期全面落實管理路邊停車秩序、積極改善道路交通安全；年度執行度為100%。

2、 以新臺幣壹萬元整為嚴重欠費車輛之公告金額，自98年5月1日起加強執行嚴重欠費及車籍異常車輛之拖吊作業；統計至103年底止，共計成功執行218件，追繳停車欠費達170萬9,198元。

3、 為減少道路不當設施對於用路人之傷害，103年度共計通報522件長期佔用路邊停車格位之車輛、路障、不當或損壞之公共設施，並逐案複查、函送相關單位列管改善。

4、 結合警政署神補專案，103年度共計查獲失車3輛、偷竊車牌案9件，替民眾追回約市價60萬元之車輛財產。

5、 停車資料提供臺南市稅務局比對未稅車違規使用情形，103年度依牌照稅法第28條移送監理單位舉發入案之逃漏稅車輛計1,861件。

6、 持續檢討臺南市大眾運輸場站周邊機慢車輛停放空間規劃，103年度針對針對臺鐵林鳳營車站、臺鐵隆田車站(前、後站)、臺鐵拔林車站、臺鐵後壁車站周邊停車空間優先辦理停車現況檢討改善，共增設31席汽車格位，307席機車格位，90席自行車位。

7、 臺南市路邊收費停車格位均採以時計費方式管理，路外公共停車場鄰近地區道路則以劃設禁止臨時停車或禁止停車標線為原則。統計103年度全市補繪設黃線46,210公尺、紅線66,890公尺。另配合停車有序計畫，103年度增設東區崇德一街、新營區東學路等路段計132席汽車格位、462席機車格位。

8、 市府交通局於99年10月起陸續進行臺南市路邊停車格位之全面調查與拍照建檔作業，並依據道路交通狀況、社經發展需求隨時檢討格位劃設之合理性。統計至103年底止，共計設置14,311席路邊汽車停車格位（其中11,040席為收費格位）、10,527席路邊機車停車格位，較102年底減少302席路邊汽車停車格位、增設879席路邊機車停車格位。103年度新增公告收費路段計有開南街（開元路至林森路口兩側）、北安路（西門路口至北安橋）、夏林路（新興路至大成路口兩側）、海安路三段（臨安路至中華北路口）、西門路四段1巷（民德國中牆邊）、德光公園路外停車場、廣E3路外停車場等7處。

9、 103年度總停車收入共計約2億9,726萬元，預算達成率高達109、75%，總支出共計約2億1,048萬元，預算執行率為67、50%。年度支出/收入比為70、81%。

10、 市府交通局自94年實施PDA開單系統後，停車資料建檔時間由人工開單時期之7日驟降至停車當日夜間即可完成建檔，且隔日即可供車主於停管中心網頁查詢。100年度起，倘車主遺失停車單，可於繳費期限內自行上網列印，或逕至超商查詢代繳停車費；目前已有1萬餘位車主加入停管中心會員，103年度E-mail通知車主停車資料約10萬件；車主利用網站查詢欠費超過39萬人次，線上列印繳費期限內停車補繳單約4萬件，按時繳費率95、8%。目前計有4大超商及91家電信及金融業者可以代收、委託代繳本市路邊停車費。
（八）執行違規新設道路指示標誌或廣告物取締拆除

1、 103年度持續配合優雅新都大台南計畫，由市府交通局依「觀光遊樂地區申請設置道路交通指示標誌審核要點」或「臺南市政府交通局遊憩場所指示標誌設置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道路指示標誌審查事宜，未經市府交通局同意設置之違規指示標誌，由臺南市各區公所協助調查區內違規指示標誌，以拍照並填列查報表方式，全面清查本市路桿、號誌燈桿、監視器桿及標誌桿件上違規設置之指示標誌數量，並由各桿件單位依法拆除，以淨化市容景觀。103年查報拆除之違規指示標誌總計有91件，其中23件(附掛於號誌桿)由交通局拆除，68件由各桿柱權責單位（區公所、公路總局、中華電信及台灣電力公司等）拆除。
2、 對於違規指示牌面影響市容部份，臺南市政府動員各區公所結合以里幹事市容查報單及E化市容查報方式進行查報，每月通報交通局認定，並勸導違規牌面所有人自行拆除，如所有人不拆除則由交通局及相關桿件單位於通知後1個月內拆除。

三、強化公路監理執行與管理

    為確保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保障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依據第11期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訂定103年度執行計畫，並配合99年12月25日起臺南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臺南監理站、麻豆監理站和新營監理站三站綜整，針對砂石車安全管理及強化公路監理與運輸安全管理（強化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強化駕駛人養成教育、推動年長者用路安全、加強車輛檢驗及檢驗線之查核、加強監警聯合路邊檢查、加強各汽車運輸公司管理、加強交通違規案件之清理與裁罰）之重點項目落實執行，並配合全國道安扎根強化行動計畫，加強機車、年長者及各式重點車輛安全之監理工作，以確保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依據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事故統計，103年度A1類道路交通事故死亡179人，較102年死亡191人，減少12人（-6、3%）；其中騎機車事故死亡111人佔整體62%為最大宗，較102年減少6人（-5、1%），高齡者事故死亡62人（佔整體34、6%）較102年減少4人（-6、1%），並以酒駕事故死亡7人（佔整體3、9%）較102年減少7人（-50%）為減少成效最高者；其他各類事故受傷人數26,226人，較102年同期減少700人（-2、6%），其中騎機車事故受傷23,588人佔整體89、9%亦列首位，高齡者事故受傷3,913人佔整體14、9%。綜上，A1類事故及各類事故受傷人數均有大幅度減少，惟機車與高齡者事故佔整體為最大宗，為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監理小組針對交通事故防制策進作如下：

（一）辦理巡迴安全教育講習：至各國小、國中、大專院校、社區活動中心、公司行號、通車典禮等處所辦理巡迴安全教育講習，本年度共計辦理102場次，宣導人數18,900人；並利用下鄉考照換照服務時，深入群眾，進行騎乘機車、高齡者、酒駕、行人及自行車等事故防制之道安宣導，並呼籲請民眾轉知親朋好友周知，擴大宣導範圍，增進宣導效益，本年度共計辦理27場次，宣導人數2,698人。

（二）強化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請道安講習授課同仁利用事故影片、道安教材及事故案例分析、、、、、、等方式，宣達騎乘機車、高齡者、酒駕、行人及自行車等事故防制之重要性，以期減少事故之發生，本年度共計辦理231場次，講習人數8,442人。

（三）辦理初考領機車駕駛執照安全駕駛教育訓練：機車是二輪車輛穩定性不如汽車，沒有保護成員的外殼，一旦發生意外，往往會造成嚴重後果，講習的目的除了希望駕駛朋友要遵守交通規則，讓考照民眾養成正確的駕駛觀念外，也要建立防禦駕駛的技術，才能避免悲劇發生，本年度共計辦理1,484場次，講習人數21,605人。

（四）會同警方執行監警聯合路邊檢查：加強車輛欄查管理，防止車主擅自變更車輛規格，督促車主實施車輛自主保養，使車主與駕駛人共同維護交通安全，以提升行車安全，期使行車更順暢，進而保障用路人之生命財產，本年度共計出勤555次，攔檢12,160輛。

     公路監理職司人、車之管理與服務，從車輛檢驗、駕駛人考照前之訓練，考照後之教育或違規講習，駕駛人訓練機構之督導抽查、考核，監警聯合稽查、路檢之執行，違反強制汽車責任險及公路法之清理與裁罰，以及對運輸業輔導管理，相關從業人員講習教育等等，都是交通安全重要的環節。為使業務推動順利且具良好之成效，監理小組積極研發各項創新作為如下：

（一）五安策略聯盟～結合異業機關共組安心策略聯盟：

1、 作法：創新「五安」異業策略聯盟，即「交通安全」、「車輛安全」、「家居平安」、「稅務安心」、「身心安康」計五項目，結合臺南市政府消防局各分隊、臺南市衛生局各衛生所、臺南市政府稅務局、及醫療機關（構），發揮整合服務成效，提供民眾多元且豐富的宣導活動。

2、 效益：本年度共計辦理10場，參加人數計9,003人。

（二）「3D酒駕模擬實境眼鏡」體驗活動：

1、 作法：自國外引進高科技「3D酒駕模擬實境眼鏡」，於下鄉辦理道安巡迴宣導及道安講習時，提供前來參加講習課程的駕駛人，體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約每公升0、6-0、75毫克（相當於5杯威士忌下肚）時醉茫茫的感覺，藉以宣導「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提醒千萬別貪杯酒駕，誤人誤己。

2、 效益：本年度創新服務計辦理40場次，體驗人數計8,897人。

（三）防制機車事故～了解大型車特性實地情境教學：

1、 作法：對於未滿18歲違規駕駛人之親子參加道安講習的學員，利用站上既有之大型考驗車資源，透過實地情境教學，讓學員坐上大型車實地體會駕駛員的視野死角，另請監理站考檢驗員之講師實地駕駛大型車轉彎，以三角錐呈現實際內輪差之範圍，以達實地情境教學之功效。

2、 效益：本年度計 18場，共計 513人次。

（四）辦理「高齡者行車安全講座」，如不宜駕車者宣導繳回其駕照：

1、 作法：為提升逾期駕照換照率及對於已無駕駛行為之高齡駕駛人繳回駕照，健全駕籍資料之管理，以降低高齡年長者交通意外事故發生，確保高齡者用路行車安全。積極派員至各老人活動中心宣導「老人平安、全家幸福」等交通安全觀念，並自行設計「自我健康評估檢核表」，用關懷的心讓年長者評估自我的健康狀況，如評估結果不宜駕車者，可繳回駕照，予以登錄老化保留，以達對高齡者之關懷，減少高齡者之交通事故，並於現場政令宣導外及分送宣導摺頁，以加強宣導成效。

2、 效益：本年度辦理「關懷高齡用路人交通安全專案宣導」合計辦理51場次，8,759人參加。自我健康評估檢核表繳回2,550份，辦理老化保留之駕駛人1,416件。

（五）二老到府服務～假日夜晚主動出擊，服務宅配到府：

1、 作法：行政機關化被動為主動，協調當地里長拜訪轄區里民，主動下鄉服務，以親民形象行銷，建立良好機關形象。藉由「二老到府服務」，於假日或夜晚主動出擊，利用行動監理車下鄉辦理高齡者駕照收繳與老舊機車切結報廢，以提高用路之人車安全。

2、 效益：本年度臺南市辦理高齡者駕照收繳計1,416件，辦理老舊機車切結報廢計51,501件。

（六）設置機老酒交通事故防制園地：

1、 作法：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近二年交通事故A1及A2人數及肇事原因統計資料分析顯示：機車、年長者(65歲以上)及酒駕肇事比例不減反增，人命的傷亡不僅造成家庭的破碎，亦是國家社會的重大損失。為防患未然，監理站背負這重大使命並配合交通部「機車、老年人及酒駕」事故防制宣導，在一樓大廳精心設置「機(安全防禦駕駛)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酒(醉不上道)交通事故防制園地」，把重要的安全用路觀念，明確條列周知，搭配生動溫馨的插圖，使民眾能一目了然，並配置2台電腦，內建相關交通安全影片、道安教材及宣導短片，供民眾現場觀看影片，深化交通安全印象；另為增加宣導效益，亦將它張貼在監理站網頁上，透過網路讓更多遠距民眾亦能點閱吸收，進而達到及時提醒，遏阻事故憾事之發生。

2、 效益：以平均每日到監理站洽公民眾約500人計，約有4成民眾會駐足觀看交通事故防制園地，網頁部份每日平均約有100人上網觀看，則每月約有6,600人接收上開交通安全宣導資訊，一年預估至少對78,200用路人灌輸正確的交通用路觀念，影響如擴及其親友，則效益無可計量。

（七）於辦公場所透過廣播語音系統於整點播放「機老酒道安宣導」：

1、 作法：依據歷年交通事故統計分析，發生交通事故的族群分別為機車、老人及酒後駕車的駕駛人佔大部分，有鑑於此，針對至站辦理各項異動的民眾，於辦公場所透過廣播語音系統播放，「機老酒道安宣導」，藉此宣導道路交通安全常識，呼籲駕駛人，騎乘機車應戴安全帽，不酒駕、不飆車、不超速，尊重路權、愛惜性命，才能保障您我的安全。

2、 效益：本年度創新服務共計播放254次。

（八）「行動監兵」手持式行動裝置：

作法：以前使用紙本紀錄檢查表並開單舉發，耗費人力檢核證件，登記各項車駕籍資料與查核紀錄，以及開單舉發等繁複手續。在使用現代化手持式行動裝置結合GPS衛星定位，GPRS無線傳輸，網際網路和第三代公路監理系統，簡化路檢聯合稽查作業程序，連結M3三代公路監理系統，即時查詢車、駕籍，並同時上傳攔查資料，方便又迅速；並減少大量檢查表印製使用，加速核對證件和檢查流程，降低受檢民眾久等不耐民怨，有效減少開單舉發機關和受理裁罰機關公文往返移送案件，整理，登錄等繁複流程與人力負擔。更可減少郵費支出，收到違規單民眾立即可到裁罰單位處理結案，使用手持式行動裝置辦理聯合稽查和路檢勤務後，可免除假日留守人員負責車駕籍資料查詢，及免除稽查人員向留守人員以手機查詢車駕籍資料正確性的不便與時間的耗費，為運用現代化科技多元提升行政效能創舉。

（九）「汽車檢驗、學習開車easy go！」APP：

作法：全國公路監理委辦的駕駛人訓練班及車輛委託檢驗廠，為服務大眾遍佈於全國各地，現在只要透過Android手機上點選「Market」,並輸入「學習開車」或「easy go」 搜尋，很快就可以找到該軟體；免費下載安裝，啟動程式後再按搜尋，自動找到民眾所在地就近的駕訓班及代檢廠。

（十）「監理e路通」APP 行動載具隨手查，服務零時差： 

作法：透過Android智慧型手機上點選「Market」,並輸入「監理e路通」 搜尋，免費下載安裝，提供民眾查詢監理業務，隨時隨地隨手查、強化溝通好夥伴、節約省時好便利、便捷方式好快速、即時互動好關係。

（十一）監理4家族，就愛LINE一起：

作法：率全國監理單位之先，運用LINE這項通訊軟體免費且即時的優勢，提供四大客製化分群（民眾、代檢廠、駕訓班及汽車運輸業）線上即時訊息傳遞及溝通服務，以強化監理相關業者管理與溝通互動。

（十二）「酒駕罰鍰&跨區講習開單1次完成」：

1、 作法：透過監理單位間的Microsoft Lync群組或電話聯繫，形成「罰鍰+講習開單+送達」流程一站式服務，一處就OK，即時列印講習單，回傳至行為地監理機關，讓民眾即時簽收完成送達。

2、 效益：本年度計369件。

（十三）開辦「假日門市」

1、 作法：為方便上班族假日因交通違規需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民眾以及上課學生報考機車駕照，提供每月的第三週星期六早上的「假日門市」，辦理機車報名考照及道安講習假日班；並因酒駕班講習人數眾多，另於8月和9月加開假日酒駕班。

2、 效益：開辦「假日門市」，定期於每月第三週星期六早上8點至12點，提供週末考照與道安講習假日班，本年度開辦「假日門市」計17次，假日講習班計379人（其中酒駕班計144人）。

（十四）藉由「閱卷王影像辨識系統」自動判讀產生問卷資料，進而完成分析：

1、 作法：目前各監理單位仍是以紙本問卷、大量影印、人工單筆鍵入       方式來完成統計分析表格。此法不僅耗費時間、佔用人力，更要浪費數量龐大的紙張。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達到無紙化目標，亦可提升工作效率並節省人力，爰此擬開發暨簡政又環保的積極作為。自行研究問卷改採A4護貝環保問卷、重複使用方式，利用「閱卷王影像辨識系統」，自動判讀問卷數據，以簡易電腦操作，即可完成統計分析表格，亦可完整保存統計資料於電腦，如此可以大大的省去人力、保存問卷紙本之空間及同仁鍵入資料的寶貴時間。

2、 效益：本年度利用「閱卷王影像辨識系統」，自動判讀問卷數據統計分析表共計29,196份。

（十五）全國監理機關唯一實施道路交通安全講習e化遠端教學：

1、 作法：為服務行動不便之體障人士方便參加講習，設置一套道路交    通安全講習e化遠端教學。監理站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室設於行政大樓2樓，因無設置電梯而造成行動不便之駕駛人上樓參訓不便，故購置一套遠端教學系統設於1樓大廳之「無障礙服務中心」，以方便其順利參加講習，本套設施與2樓道安講習室講師上課教學及影音同步播放顯示，以達教學功效。

2、 效益：本年度計辦理13場，共計15人次。

（十六）首創「壽星考照溫馨加值感動服務」：

1、 作法：當考生考取了人生的第一張駕駛執照，而當天剛好也是他(她)生日的話，這是一件多麼令人高興的事，如果此時該監理站由主管給予一些溫馨的祝福與小禮物(宣導品)，那將會是考生一輩子最難忘最感動的一件事，同時監理站也適時辦理交通安全宣導，讓考生在喜悅感動的心情下，歡欣的接受監理站對於道路行車安全的關懷與生日快樂的貼心祝福，期使考生感受到監理站溫馨的服務，達到增進行車安全的目標。

2、 效益：本年度計服務考生177人。

（十七）加強辦理交通違規案件清理與裁罰：臺南市辦理交通違規裁決業務，為落實罰其當罰、公平正義原則，期確保貫徹交通安全之目的，除對逾期不到案之違規案件，依規定逕行裁決催繳，加速移送強制執行，並積極利用媒體從事業務及交通安全宣導，以建立「人守法、車安全、路順暢」之交通文化與秩序。

1、 交通違規案件處理績效：103年度交通違規入案件數48萬7,023件，結案件數45萬8,074件，申訴件數13,184件，分期件數3,776件，裁決件數79,204件，移送強制執行件數61,448件。

2、 辦理交通安全宣導：為增加宣導與教育的加成效果，臺南市配合特定節日、重要活動，以創新、多元行銷策略積極在電臺、有線電視臺、平面媒體及各項宣傳活動，進行業務及交通安全宣導，103年度計辦理2場定期計者會；3場政令宣導；3場活動，累計參與人數約計660人次，獲媒體報導達79篇以上 (含8篇平面媒體；71篇電子媒體；有線電視1家；2次廣播電臺等報導)。
四、加強道路交通執法

    103年A1類交通事故防制工作，臺南市在六都中與去(102)年比較為發生件數及死亡人數降低前三名單位(如附表1)，A2類交通事故發生數，亦為六都中發生數第2低單位(如附表2)，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為有效防制交通事故，提高競爭力，秉持「改善交通大家一起來」暨「以服務為導向」一貫理念，全力從「執法宣導、落實執法、加強交通疏導、協助改善交通工程」等多方面著手，期能達成「改善交通秩序、降低事故發生率」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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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件數 死亡 受傷 件數 死亡 受傷 件數 死亡 受傷 件數 死亡 受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31 132 68 142 148 52 -11 -16 16 -7.75% -10.81% 30.7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83 83 33 82 83 34 1 0 -1 1.22% 0.00% -2.94%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 119 123 53 115 118 46 4 5 7 3.48% 4.24% 15.22%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122 122 39 155 157 52 -33 -35 -13 -21.29%-22.29%-25.00%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176 179 68 189 191 80 -13 -12 -12 -6.88% -6.28% -15.0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222 226 89 221 228 77 1 -2 12 0.45% -0.88% 15.58%

103年A1 類 102年A1類 比較 增減率

六都A1類交通事故分析比較（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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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件數 受傷 件數 受傷 件數 受傷 件數 受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32271 43318 27286 36714 4985 6604 18.27% 17.99%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20446 27305 19605 26220 841 1085 4.29% 4.14%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 29435 38648 26545 35046 2890 3602 10.89% 10.28%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56790 76161 53814 72326 2976 3835 5.53% 5.30%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22970 31440 20487 28118 2483 3322 12.12% 11.8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52283 71787 46508 63352 5775 8435 12.42% 13.31%

103年A2 類 102年A2 類 比較 增減率

六都A2類交通事故分析比較（附表2）


（一）A1、A2類交通事故統計

臺南市轄103年發生A1類道路交通事故176件、死亡179人，較去（102）年同期發生189件、死亡191人，減少13件(-6、88％)，死亡減少12人(-6、28％)。（如附表3）
	臺南市102年與103年同期A1事故統計比較表(附表3)

	年度
	103年
	102年
	比較

	單位
	件數
	死亡
	件數
	死亡
	件數
	死亡

	總計
	176
	179
	189
	191
	-13
	-12


103年發生A2類道路交通事故18,773件、受傷23,635人，較去（100）年同期發生18,874件、受傷25,032人，減少101件(-1％)，受傷減少1,397人(-6％)。（如附表4）

	臺南市103年與102年同期A2事故統計比較表(附表4)

	年度
	103年
	102年
	比較

	單位
	件數
	受傷
	件數
	受傷
	件數
	受傷

	總計
	22,970
	31,440
	20,487
	28,118
	2,483
	3,322


（二）檢討分析

1、 肇事時段：（如附表5）

依肇事時段區分，以「16-18時」發生3,455件最多(14、9％)，「8-10時」發生3,007件次之(12、99％)。肇事較多時段，均集中於上、下班交通尖峰車流較多時段，與103年同期比較，發生件數增加較多時段為「16-18時」442件(+14、6%)最多，「8-10時」增加427件(+16、5%)次之。

	臺南市103年交通事故時段統計比較表(附表5)

	時段
	00-02
	02-04
	04-06
	06-08
	08-10
	10-12
	12-14
	14-16
	16-18
	18-20
	20-22
	22-24

	103年
	392
	214
	323
	2,593
	3,007
	2,673
	2,347
	2,426
	3,455
	2,787
	1,789
	1,140

	102年
	375
	206
	317
	2,335
	2,580
	2,327
	2,189
	2,226
	3,013
	2,591
	1,539
	978

	比較
	17
	8
	6
	258
	427
	346
	158
	200
	442
	196
	250
	162
	

	


2、 肇事原因：（如附表6）

(1) 主要肇因以「未依規定讓車」發生5,684件(30、1％)最多、「未注意車前狀態」發生4,084件(23、6％)次之，「違反號誌管制」發生1,997件(8、9％)再次之，與102年同期比較，以未依規定讓車增加654件(+13%)最多，「未注意車前狀態」增加402件(+11%)次之。

	臺南市103年與102年交通事故前十大肇事原因統計分析比較表(附表6)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肇事原因
	未依規定讓車
	未注意車前狀態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左轉彎未依規定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
	迴轉未依規定
	右轉彎未依規定

	103年
	5,684
	4,084
	1,997
	1,615
	1,092
	1,002
	943
	695
	660
	583

	102年
	5,030
	3,682
	1,747
	1,520
	844
	836
	900
	707
	559
	597

	比較
	654
	402
	250
	95
	248
	166
	43
	-12
	101
	-14


(2) A2類交通事故中，酒後駕駛失控案件以「20-22時」發生89件(15、3%)最多，「22-24時」發生86件(14、8%)次之，顯見酒後駕駛失控致肇事案件，以夜間發生最多（如附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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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件數

64 56 42 22 8 23 34 36 59 61 89 86 580

102年

件數

80 65 48 25 13 23 28 43 58 77 86 82 628

比較 -16 -9 -6 -3 -5 0 6 -7 1 -16 3 4 -48

臺南市103年交通事故酒後駕駛失控案件時段統計分析表(附表7)


3、 肇事車種：（如附表8）

肇事車種以(第1當事人)「機車」發生1萬2,800件（55、3％）最多，「自小客車」發生6,839件（29、5％）次之，因此機車事故實為交通事故防制重點。
	臺南市103年與102年交通事故肇事車種統計分析比較表 (第1當事人) (附表8)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肇事車種
	大貨車
	小貨車
	大客車
	營業小客車
	自用小客車
	特種車
	機車
	自行車
	其他
	

	103年
	271
	1,552
	64
	308
	6,839
	7
	12,800
	633
	672
	23,146

	102年
	242
	1,464
	44
	291
	5,953
	16
	11,415
	632
	619
	20,676

	比較
	29
	88
	20
	17
	886
	-9
	1,385
	1
	53
	2,470


4、 肇事路段：（如附表9）

全市以(永康區)中華路發生421件最多，永康區中山南路發生250件次之，安南區安和路發生248件再次之，易發生交通事故路段，多以車速較快之聯外道路，警察局已責成各分局應於上述特點之聯外道路，加強各項惡性違規取締，尤以酒後駕車、嚴重超速、闖紅燈等重大違規行為。
	臺南市103年十大肇事路段(附表9)

	排序
	路段
	件數
	備註

	1
	(永康區)中華路
	421
	

	2
	(永康區)中山南路
	250
	

	3
	(安南區)安和路
	248
	

	4
	(永康區)中正南路
	196
	

	5
	(安南區)海佃路
	185
	

	6
	(永康區)中正北路
	183
	

	7
	(安南區)安中路
	179
	

	8
	(永康區)大灣路
	178
	

	9
	(北區)公園路
	165
	

	10
	(北區)西門路
	161
	


5、 肇事年齡層：（如附表10）
交通事故駕駛人年齡層分佈以「20-29歲」11,013人(25、8%)最多、「30-39歲」8,297人(19、4%)次之，青壯年齡層在A2類交通事故中占四成五以上比例，因此，執法方面仍須著重於青壯年齡層攔查取締。另「50-59歲」、「60-69歲」年齡層駕駛人肇事案件有增加趨勢，顯示銀髮族交通安全宣導及執法仍須持續加強。

	臺南市103年交通事故駕駛人年齡分佈統計表(附表10)

	年齡
	103年人數
	102年人數
	比較

	10-17
	564
	696
	-132

	18-19
	3,898
	3,364
	534

	20-29
	11,013
	9,479
	1,534

	30-39
	8,297
	7,219
	1,078

	40-49
	6,691
	5,925
	766

	50-59
	6,245
	5,399
	846

	60-69
	3,681
	3,137
	544

	70-79
	1,699
	1,475
	224

	80以上
	446
	364
	82

	不明
	199
	563
	-364

	總計
	42,733
	37,621
	5,112


6、 清查交通工程或號誌設置不當情形，供主管機關改善：

臺南市交通事故道路類別分析，市區道路發生2萬1,105件最多（如附表11），以道路型態分析交岔路口發生1萬4,421件最多（如附表12），道路交通主管單位對於路口號誌及標線、標誌，發現有設計不良或不合理情形，應適時檢討改善，警察局將持續配合加強不合理交通工程提報，提供駕駛人良好的交通環境。

	臺南市103年交通事故道路類別分析統計表(附表11)

	總計
	省道
	縣道
	鄉道
	市區道路
	村里道路
	專用道路
	其他

	23,056
	829
	293
	193
	21,105
	458
	38
	140


	臺南市103年交通事故道路型態分析統計表(附表12)

	總計
	平交道
	交岔路
	單路部分
	圓環
	廣場

	
	
	
	小計
	隧道
	地下道
	橋梁
	涵洞
	高架道路
	彎曲坡道
	坡路
	巷弄
	直路
	其他
	
	

	23,146
	2
	14,421
	8,723
	1
	16
	109
	11
	14
	424
	15
	55
	7,780
	230
	58
	10


（三）事故防制具體作為

警察局為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特訂定「防制道路交通事故評核計畫」，責由交通警察大隊、各分局就交通執法、交通工程、交通安全教育宣導等三方面，結合道安會報各小組強力執行，以期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率，其中交通執法以警察局各單位勤務執行為重點，勤務執行規定事項如下：

1、 加強防制勤務編排：責由各分局針對轄內易肇事路段、時段分析規劃勤務；另於易飲酒商家周邊道路附近，加強規劃夜間及凌晨時段防制酒駕勤務，以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率。

2、 加強惡性交通違規取締：針對轄內發生A1類交通事故案件，除分析肇事原因，邀集各相關單位實地會勘，採取積極有效之防制措施外，以惡性交通違規取締為執行目標，尤其是酒後駕車、超速、闖紅燈以及砂石(大貨)車違規行駛、危險駕車等，以確實達到防制事故效果。

3、 維護大客車行車安全：加強對大客車駕駛員之酒測攔檢，每月並結合麻豆、新營、臺南監理站執行聯合監警稽查勤務，強化營業大客車於轄內風景區必經道路之攔檢稽查，以維護旅客乘車安全。

4、 A1類事故常發生路段加強執法：A1類交通事故發生後責由轄區分局於發生路段連續編排10日交通執法勤務，針對超速行駛與酒後駕車等易肇事違規行為嚴格取締，以期有效防制交通事故發生。另要求發生分局每日於該路段每日增加至少8小時巡守勤務。

5、 提升見警率：針對肇事分析多事故路段及時段，除要求各分局加派警力巡邏防制外，並作定點稽查取締，強化執法效果，防制事故發生。

6、 持續加強事故酒駕飲酒處所(商家)酒後不開車宣導：為加強防制酒後駕車肇事案件，本局各單位處理涉及酒後駕車之A1、A2類交通事故，於製作訊問筆錄時應查明嫌疑人飲酒處所(商家店名及地址)，並針對飲酒商家發函宣導「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觀念，以避免酒後駕車肇事情事發生。

7、 鑑於臺3線、182線山區道路發生A1交通事故，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規劃警、監、環聯合稽查，針對大型重型機車、改裝車輛於山區道路快速行駛，加強執法，防制因高速競速發生交通事故。

8、 統計分析易肇事路段、時段，除由各分局規劃勤務防制外，交通警察大隊將兼辦業務員警編組認養易肇事路段，除定點守望攔檢外，並於該路段來回巡邏，發揮防制交通事故效果。

9、 加強交通安全宣導：提倡正確的用路觀念，規劃深入學 校、公司、社區辦理交通安全宣導（騎乘機車戴安全帽 、路權、肇事原因…）活動，與民眾互動，另運用大眾 傳播媒體、網路加強交通安全宣導。

10、 全面清查轄區工程缺失：全面清查轄區各道路路型不明確或設置不當之標誌、標線、號誌，主動列管並協調道路主管機關改善。
五、加強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一）學生事故之預防與處理
為有效預防學生事故之發生，臺南市各校積極招募愛心商店，總計103年度學校愛心商店數達2451家，建置安全通學步道555條。平均每校建有8、9家愛心服務站，建立有愛心走廊學校達到271所學校；在學生交通安全意外事故通報上，各校均建立學生事故通報流程及程序，並能依照通報標準流程進行校安通報，在交通意外事件通報上102年度通報案件83件，受傷人數有83人，死亡則有9 人，103年度通報案件59件，受傷人數有84人，死亡則有9 人；在學生交通違規事件方面，由學校進行違規統計及類型分析，其中學生違規項目以未戴安全帽居多，此外，針對違規類型分析，各級學校採融入式課程宣導並訂有輔導辦法，針對違規學生進行追蹤及輔導。
（二）急救教育之實施
在學校急救教育方面，經市府積極推動下成效卓著，103年全市教師經過急救研習取得CPR證書者約有10,880人，達100％的校數超過五成以上，各校達90％以上的校數更高達九成。103年全市教師經過急救研習取得CPR證書者約有11,301人，達100％的校數超過五成以上，各校達90％以上的校數更高達九成以上。臺南市規劃之研習內容包括了急救包紮、CPR實作練習、燒燙傷處理、校園傷病緊急處理、傷患簡易包紮、頭部外傷包紮、休克處理、車禍骨折急救及異物梗塞各類急救方法…等，兼顧動、靜態活動與考照制度之落實；103年度市府統一辦理之研習有21場次38梯之活動，共3835人次參加；103年度市府統一辦理研習有21場38梯，共3894人次參加。而103年度國中小各校自辦的研習，總計約278場次研習，參加人次約34,939人，103年度國中小各校自辦的研習，總計約342場次研習，參加人次約33,689人；在急救教育訓練的實用性上，有高達94%的學校認為實用性高，大部份學員認為參加訓練對於自己、家人、學童都有很大的幫助。
（三）社會交通安全教育之推廣
    結合市府團隊辦理社會交通安全教育活動，至少9場次，大多以記者會的方式由市長帶頭宣導，宣導主題與停車問題、禮讓小旗、交通政策、車能讓人、人不相爭、交通事故防制、大眾運輸等相關；另外結合警察局辦理社會交通安全教育活動，宣導方式透過與里民座談、電臺廣播、製發宣傳單等貼近民眾的方式進行宣導；此外教育局結合樂齡中心、利用民間資源及社區於辦理樂齡(老人)各項研習時，適時在課程中融入宣導老人交通安全重要性，達到雙重效果，共計辦理106場次，樂齡志工人數共約5,604人次參加。臺南市與社會各機構共同辦理交通安全教育活動之學校計有198所，辦理近267場次，結合路老師辦理的活動有91場次，總參與人員數達47,710人參與宣教活動，合作對象包括靖娟基金會、各警察分局與派出所、監理單位、社區、社教站、大專院校、鐵路局、駕訓班、地檢暑，婦幼隊、慈濟功德會、獅子會、創世基金會、路老師以及和泰汽車各企業的文教基金會等，辦理內容多元活潑，包括交通安全常識的宣導、交通規則法規的說明、行人路權的基本常識、安全帶的重要性、安全帽的重要性、車禍發生後應有的應變態度、保腦宣導、自行車考照活動、車輛逃生演練、急救的方法、酒駕防制、反飆車等；此外臺南市透過函文方式要求各級學校利用不同之宣傳管道，如跑馬燈或網頁配合交通安全政策之宣導。在參加對象方面，除了學校師生及家長之外，並擴及至社區民眾，以有效落實推廣成效；相關研習教材方面則由各辦理單位編印，成效良好。

（四）交通安全輔助教材之推廣使用情形
臺南市轄內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網頁，能呈現學校採用融入各領域方式教學或在彈性課程時間自編教案，進行交通安全教學之課程，224所國中小中有近八成的學校能自編教材進行教學，共359份自編教材。
在輔助教材的使用上，如「認識腳踏車安全配備教學手冊」、「交通安全教學手冊」及臺南市自編交通安全教材包括98年度「中小學交通事故防範與處理教學手冊」、99年「交通安全教學手冊—學生通學及校外活動交通工具安全」、100年編印「100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要學手冊—學生自由行」、101年配合院頒方案完成「行的e點靈」電子書，102年「平安、快樂行GO、GO、GO 」交通安全數位教材，103年「安全行不行?」交通安全輔助教材」以及各縣市研發之教材，各校皆能推廣使用，成效顯著。此外，配合資訊化時代來臨，市內共有198所國中小已建置交通安全網頁，部份學校能將配發的各式交通安全教材光碟或網頁教材資料建置於交通安全網頁，常運用於教學中，發揮e化世代另類學習方式。同時，為因應各校電子白板教學的需求，部份學校已著手研發電子白板教材，並於課堂中實際運用。為推廣交通安全教材使用，本市鼓勵各校辦理交通安全教育教材研習，103年度各校辦理場次總計超過150場，參與教師達7,842人次，103年度各校辦理場次總計超過218場，參與教師達13,111人次，有效提升教師執行交通安全教育及運用教材的專業能力。

（五）校園交通安全設備與教學配合情形
臺南市學校設有交通安全資料專櫃或教室的學校計有251所，超過九成，大部份學校能擴充其功能，除搜集相關資料、教材與教具供師生使用查閱外，並展示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成果；同時有241所，近九成學校，同時訂有相關使用管理辦法，鼓勵教師使用，各校使用率良好，據調查會使用交通安全資料專櫃或教室的學校有251所超過九成；影片光碟使用率較多，搭配各班視聽設備與電子白板設備，能引起學生的興趣與討論，教師多利用導師時間播放影片進行教學。各國中小大多已建置交通安全網頁，相關聯結資訊豐富，有效支援教學所需。有關學校交通安全設施的規劃，基本為利用多餘空間或牆面，以海報、大圖輸出，進行標誌圖之展示；於走廊、行走動線或車道，以標線分隔，增加行走或人車分道之安全性；校園內汽、機車停車位區隔、畫線；殘障停車位規劃；腳踏車停放區及設置；樓梯(加黃色標線)、走廊、公布欄呈現標語或師生共創之海報、教學成果等。在尋求上級支援方面，則有52所學校曾針對學校周遭環境改善問題向道安會提出協助要求，已充分獲得解決，有效增進學生上、放學之安全。
（六）學生通學安全之維護
校外教學方面各校均依規定訂有校外教學活動管理辦法，有關行前說明、逃生演練、車輛檢查等均有明確規範，相關表格建立健全，各校進行校外教學活動時均能依辦法，完成校內提報並落實管理辦法中之各項規定與品質管控。臺南市在學生通學安全方面，已完成學生通學方式調查，各校能進行路隊編組，積極募集導護志工，結合義工、學校教師導護、學生糾察隊組訓及警政單位共同協助學生上、放學之安全。全市志工總計約有2,744人，除定期辦理導護志工研習，協助辦理志工意外保險，有效保障人身安全外，103年度表揚人數計有績優交通導護志工205人、愛心服務站負責人112人，合計317人。此外，各校對學校周遭通學路線皆能做妥善規劃，並將學生通學方式作有效之編排以進行管理與維護，針對學生放學由安親班接送的比率偏高，配合院頒計畫加強攔檢安親班車輛，103年合計稽查次數103次，稽查車輛295輛，不合格車輛17件，查核結果現場已由警察摯單開罰並均以公文通知相關單位限期改善，另由教育局函文各校建立安親班車籍資料並進行勸導並留有相關紀錄備查。
（七）交通安全教育之評鑑
在全市交通安全教育評鑑方面，每年依據臺南市交通安全教育評鑑辦法辦理，評鑑的內容含：組織、計畫與宣導；教學與活動；交通安全輔導與創新與重大成效等四項。全市各級學校均須參加初評，並以上傳之佐證資料評選出國小15所、國中9所進入複評，複評實地訪視後決選出特優之國小10所、國中6所，薦送教育部參加104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評鑑，評鑑過程列為甲等、優等、特優之學校予以公開表揚並辦理敘獎，評鑑過程中訪視委員對各校之優點與建言提供各校參考學習，針對成效不佳之學校，亦成立「交通安全輔導小組」，加以追蹤並協助輔導。
（八）院頒方案計畫暨縣市交通安全教育之整體規劃及執行
臺南市在103年度，總共執行院頒計畫方案共8項；相關經費合計約220萬6,388元，相關執行結果成效豐碩。
	項次
	年度
	計畫名稱
	承辦學校
	辦理時間

	一
	103
	中小學教師交通安全教材研發製作活動計畫
	永康國中
	103年1月~11月

	二
	103
	103年交通安全教育評鑑計畫
	文昌國小
	103年1月~11月

	三
	103
	高齡者交通安全教育推廣計畫
	樂齡學習
中心
	103年1月~11月

	四
	103
	交通安全教育教學融入康輔師資研習及學生自行車騎乘安全研習
	億載國小
	103年1月~8月

	
	
	
	德高國小、
新化國小
	103年1月~8月

	五
	103
	導護志工交通服務隊輔導研習表揚計畫
	三村國小
	103年1月~9月

	六
	103
	加強防制學校學生交通違規及交通事故計畫
	校外會
	103年1月~12月

	七
	103
	臺南市幼教機構幼童專用車安全訓練實施計畫
	新營國小
三村國小
	103年1月~12月

	八
	103
	加強幼稚園幼童專用車籍補習班專用車路邊攔檢計畫
	教育局、
警察局、監理站
	103年1月~12月


六、加強道路交通安全宣導

臺南市政府為因應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面臨的機會與挑戰，及積極型塑地方多元治理新風貌，恢弘臺灣文化古都新紀元，開創城鄉共榮的卓越藍圖，放眼國際實現市民夢想，勾勒出「建設新臺南十大旗艦計畫」，係擘劃市府團隊施政願景及帶與民眾感動之重點計畫。

臺南市政府透過跨局處能量與資源的整合，共釐定了「投資大臺南」、「親水大臺南」、「文化首都創意城市」、「魅力城鄉觀光樂園」、「新農業新農村新農人」、「低碳綠能大臺南」、「溫暖大臺南」、「安全大臺南」、「智慧城市大臺南」、「便捷大臺南」等十大旗艦目標，作為未來新臺南發展的藍圖及重點施政主軸，落實在地特色、激發卓越的國際競爭力、打造臺南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宜居城市。其中的「安全大臺南」有關於「道路安全」的部分，臺南市政府將持續推動：「路平專案計畫」、「加強道路挖掘管理」及「交通安全」等計畫。

依103年度院頒「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臺南市道安會報宣導小組擬定年度實施業務計畫，分別運用廣播電台、有線電視及報紙進行宣導；復運用車體廣告及平面海報進行宣導；此外，並透過重大活動、民間團體活動等方式進行宣導。

（一）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宣導

1、 主要措施：透過廣播電台、地方有線電視、報紙等媒體，進行交通安全宣導。配合主題製播/刊登廣告宣傳，引導用路人對安全行的認知，以維護大眾行的安全。

2、 辦理情形：針對全臺南市民，尤其是機車騎士、開車族、年長者、行人，以廣播廣告、電視廣告等方式，配合年度主題：(1)機車騎乘安全(安全駕駛、安全帽)；(2)高齡者用路安全(行人遵守交通號誌、路人著明亮衣服、駕駛多禮讓)；(3)行人用路安全(車輛禮讓行人、行人行走行人穿越道)；(4)大型車安全(視野死角及轉彎內輪差)；(5)酒後不開騎車(喝酒不開車、代客駕駛)及(6)自行車騎乘安全(行車勿搶快、配戴安全帽)，提醒市民注意交通安全。成果如次：
(1) 廣播電台宣導：依法辦理公開招標。依主題製作6支廣播帶片，國語及臺語、30秒的宣導廣告，於103年6月至8月分別於古都、城市廣播網、Apple電台、府城之聲、勝利之聲等5家地方電臺進行2,994檔次的交安劇情式廣告宣導。其中含1次專訪、偶像代言宣導228檔及即時路況(6/1-8/15每日1次)76檔。

(2) 有線電視宣導：依法辦理公開招標。依主題製作6支國語宣導影片，103年6月至8月於雙子星、三冠王、新永安、南天4家地方有線電視進行4,090檔次的30秒廣告宣導。
(3) 平面廣告宣導：依法辦理公開招標。103年7月至8月於蘋果日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華日報等5家報社刊登6主題之交通安全廣告進行宣導，共刊登8篇交通安全全十廣告。
（二）運用戶外媒體及平面文宣宣導

1、 主要措施：運用戶外及平面媒體，加強灌輸民眾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提醒民眾遵守交通規則，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2、 辦理情形：宣導對象：針對全臺南市民，尤其是開車族和乘車者，包含大人和小孩，製作流動性高之車窗廣告及平面海報刊登年度重點政策─(1)機車騎乘安全、(2)高齡者用路安全、(3)行人用路安全等主題之廣告，讓用路人了解政府的施政方針，並進而配合遵守。成果如次：

(1) 車體廣告宣導：依法辦理公開招標。依主題設計3款廣告，運用台南市公車及六大幹線(府城客運、新營客運、興南客運)，行經大台南地區共19條路線，於103年8月至9月，計30臺車，以1車1面進行各項交安宣導，涵蓋大臺南37行政區，每輛車每日約行駛8至10小時。
(2) 平面文宣宣導：依法辦理公開招標。依主題設計3款海報共印製300張，於轉運站5點、火車站12站、戶政事務所16站、區公所16站、問路店25點(如7-11、全家超商、玉井農會、安平同記豆花、和欣客運站、統聯客運站、飯店、黑橋牌香腸博物館及一般商店)張貼海報宣傳共66處張貼。
(3) LED及電子看板：透過本市各區公所、農會、警察局、本府所屬機關、學校等429處跑馬，加強交通安全宣導，1-12月皆有播出，共播出9則交通安全跑馬訊息。
(4) 資訊可變標誌(CMS)：透過交通局號控中心、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新營工務段、新化工務段及曾文工務段等9個CMS標誌處播出跑馬燈，1-12月皆有播出，共播出9則交通安全跑馬訊息。

（三）運用活動及網路宣導

1、 主要措施：與府內單位活動、民間團體等單位，進行交通安全宣導，提升市民交通安全意識。藉由市府LINE推播道安小叮嚀、建置臺南市道安宣導團網站，並結合道安講習網路申請，利用網路無遠弗屆的力量加強宣導。

2、 辦理情形：本活動宣導對象包括全臺南市市民，期望減少市民交通安全事故。本府共辦理30場活動，成果如次：

(1) 交通安全宣導活動4場：民德國中宣導自行車暨3D酒駕眼鏡體驗、台南高工宣導自行車安全/3D酒駕體驗與機車的安全構造與注意事項、麻豆監理站宣導自行車及大眾交通工具、臺南市「喝酒不騎車 指定駕駛」宣導記者會。
(2) 結合節慶活動3場：第一屆好米鶴甲產業文化活動宣導自行車安全、2014臺南市國際龍舟賽宣導自行車安全、超萌麋鹿耶誕活動宣導機車騎乘安全。
(3) 配合市府相關單位活動7場：2014臺南百花季宣導酒駕防制、南瀛綠都心公園2014性別友善活動宣導禮讓行人及機車騎乘安全、孔廟宣導行人用路安全、2014府城安平仲夏夜馬拉松宣導機車騎乘安全、登革熱全市總動員活動宣導機車騎乘安全、移民署臺南市第一服務站宣導機車騎乘安全、臺南市客家文化會館宣導長者用路安全。
(4) 與民間社團或公司合辦8場：群創光電徵才宣導酒駕防制、中強光電徵才宣導自行車安全、老爺酒店徵才及臺積電臺南廠區徵才宣導機車安全、於豐勝通運有限公司宣導行車安全教育訓練、為六甲區六甲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初考領機車駕照安全教育講習、為老人福利協進會宣導高齡者交安及防範交通事故相關法規、於林百貨向民眾宣導長者用路安全。
(5) 至社福機構辦理3場：六甲區二甲里關懷據點宣導高齡者交安、為臺南市眾德扶助會舉辦關懷弱勢暨道安宣導、白河區大竹活動中心關懷高齡者交安。
(6) 利用村里民大會辦理1場：於崇成里活動中心辦理高齡者事故防制宣導。
(7) 於市府舉辦4場：利用道安宣導團系統宣導機車/行人用路安全2場及辦理教育訓練、向臺南市籍從軍役男宣導長者用路安全。
(8) 結合市府網路社群及臺南市道安宣導團網站─臺南市政府LINE媒介加強宣導，103年共推播31則訊息，每則觸達人數超過40,000人，讓交安資訊透過網路無遠弗屆的力量，以提升民眾對於交通安全之重視。[image: image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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